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82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李明益  律師

被 上訴 人  乙○○○○○○○○○○○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吳孟謙  律師

            邱基峻  律師

            張恩庭  律師

被 上訴 人  丁○○○○○○○

代  表  人  戊○○             

訴訟代理人  呂佳慧             

            李倉名             

上列當事人間教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高

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丁○○○○○○○(下稱教育局)代表人由己○○變

更為戊○○，茲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

合。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乙○○○○○○○○○○○(下稱乙○

○○)聘任之教師。被上訴人乙○○○於民國110年10月18日

接獲被上訴人教育局轉知民眾陳情（序號1830501校安事

件），上訴人有對其任教班級學生A生霸凌之情事，於110年

10月21日依行為時（113年4月17日修正前，下同）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規定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下稱因應小組）調查後，認定上訴人有「A生借用家長A母

備用在上訴人處文具，需要寫借據，其他同學作證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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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行為1）、「A生做錯事要寫陳述單，並張貼於無

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且僅A生陳述單被張貼」（下稱

系爭行為2）、「因A生疑似感染頭蝨，上訴人請同學不要與

A生接近」（下稱系爭行為3）及「110年10月20日輔導組長

接獲A生阿伯電話，他氣憤地表示：A生回家反應，上訴人要

連署家長叫A生轉學」（下稱系爭行為4）等情事，已構成霸

凌行為，於111年1月11日決議本件霸凌事件成立，並審酌上

訴人所涉情節有依教師法第15條予以解聘之必要，移送該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被上訴人乙○○○因

而於111年1月19日召開110學年度第6次教評會（下稱系爭教

評會）審議，並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嗣核認上訴人有教

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情

事，決議應予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被上訴人乙○

○○乃函報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111

年3月10日○市教○字第111317828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

意核准，被上訴人乙○○○再以111年3月14日○市○○人字

第1117000942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上

開解聘之意思表示，及經報准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情事。上

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乙○

○○與上訴人間之聘任法律關係存在。㈡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字第415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聲明所示。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系爭

行為1至4，構成校園霸凌行為:⒈關於系爭行為1，上訴人將

A母寄放之備用文具交予A生，要求A生書寫類似借據文件，

並由另名同學簽名，此種教導方式僅針對A生，恐致A生自認

低人一等，對其年幼心靈易生負面影響，使其處於具有敵意

或不友善環境，與霸凌之定義相符。⒉關於系爭行為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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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所任教班級，僅針對A生違規時書寫陳述單或自白書，

甚且要求其他同學書寫以記錄A生之違規行為，針對性過於

強烈，上訴人並將前開A生或其他同學書寫之文書放到家長

群組內，使A生遭同儕歧視，造成其上學壓力與不適，亦屬

霸凌行為。⒊關於系爭行為3，依B、C學校校護於調查時所

陳，上訴人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上訴人仍刻意捏

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之事，以增加其

於家長群組發文內容之可信度，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

觸，使A生受班級團體之排擠孤立，致A生身心巨大痛苦，自

屬霸凌行為。⒋關於系爭行為4，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

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並發佈「（110年10月21日）輪到連署

書的家長，麻煩在名字後面加註『請A生轉學』」「（110年

11月4日）如果其他家長同意的話，每人寫一封陳情書，請A

生轉學……」「寫：本人是四年七班學生家長姓名、請A生

轉學，其他的我來寫」等語，要求家長贊同並支持其要求連

署之行為，使A生處於遭同儕歧視之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

境，同屬霸凌行為。㈡系爭教評會以系爭行為1至4確屬校園

霸凌行為，且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為由卸免

其責，毫無認錯、悔過之態度，決議解聘及2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核無認定事實之違誤，且無恣意或判斷濫用、逾越等

情事。是被上訴人乙○○○依系爭教評會之決議，認上訴人

違反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任

教師之處置，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審查後予以核准，亦已依

比例原則考量，即有依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

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第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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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

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同

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次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第5

項規定：「（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

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

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第5項）第2項霸凌行為

防制機制、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定之。」依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

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本準則用

詞，定義如下：……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

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

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

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

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

發生之霸凌行為。」

　㈡再按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組成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

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

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

關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

表。」第19條規定：「調查學校接獲第17條第1項之申請調

查或檢舉後，除有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個工作日內

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第

25條規定：「（第1項）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

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

請人及行為人。（第2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

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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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第3項）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

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

理，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及行為人。」依前揭行為時防制準則條文規定，學校

接獲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除有應予不受理之情事

外，應交由因應小組調查；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學校應於接獲

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規

議處。雖113年4月17日修正之現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規

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規定

調查及處理，同日修正之該辦法第22條第3項則明定，學校

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調查小組所為調查

報告，惟上述修正後之規定為行為時防制準則所無。是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組成之因應小組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5條

第2項規定，向學校提出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係供學校

斟酌應為如何後續處理之參考；而行政訴訟採職權調查原

則，行政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

於審理校園霸凌相關事件時，對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因應小

組之調查報告所拘束，就該調查報告之審酌，應踐行證據之

調查及全辯論意旨以形成心證。　　

　㈢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

由，而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原判決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依憑調

查報告、上訴人之陳述、A生自書上訴人提供其文具之書

面、陳述單、自白書、其他同學寫下A生負面行為之文書、A

生之聯絡簿、上訴人任教班級之家長LINE群組訊息內容、校

護B、C接受調查小組調查之陳述內容、家長陳情書等，相互

勾稽認定上訴人確有調查報告所指系爭行為1至4，系爭行為

1係其以教師權力要求A生寫下使用文具之證明文件，並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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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生在旁作證，傳達對A生言行舉止不信任之態度，致A生

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差別對待；系爭行為2要求班上同學寫下A

生之負面行為，A生在旁寫下認罪字樣並簽名，或A生自書承

認某一不良行為，全班僅A生受如此對待，針對性甚為明

顯，上訴人復將上開文書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

中，讓其他家長知悉A生之行為並進行批判，核與教學之本

質無關，並使A生處於不友善、敵對之教育環境；又上訴人

未作任何基本查證，且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仍以

系爭行為3，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

人，及至110年10月18日校護再次檢查確知A生並無頭蝨，上

訴人仍未及時澄清，反持續散佈不實訊息於班級同學及家

長，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致A生受排擠孤立，造成

A生精神痛苦；另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

為，且未證實A生究竟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或輔導，抑或精神

狀態是否需就醫，卻於字裏行間透露A生「難以教化」、

「患有精神疾病」等人格特性，並以系爭行為4要求家長連

署叫A生轉學，與系爭行為1至3同屬聯合其班級同學及家長

對A生實施孤立、排擠與壓迫之霸凌行為。並就上訴人主

張：其係因A母不信其已將備用文具拿給A生，始請A生寫下

證明文件，並請班上學生簽名佐證；係為澄清A母不實指控

其誣衊A生，始請A生與目擊學生寫下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

其因A生剪髮並告知其有頭蝨，且自行寫下證明，已確認A生

感染頭蝨，惟從未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係因遭A母不實投

訴，始在家長群組中上傳A生自書之證明文書，讓其他家長

知悉；及其係因A生拿酒精噴同學眼睛蓄意傷人，其他家長

請求A生就診兒童精神科及轉學，經家長要求始上傳A生霸凌

行為之紀錄，由家長連署向被上訴人教育局陳情，以正視A

生霸凌問題等節，如何不足採取，詳予指駁。原判決復論

明：霸凌學生為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所嚴禁，且無助教育

目的之達成。上訴人對於A生之教育方式顯然不當，本案校

園霸凌情節已具相當嚴重程度，應暫時改變上訴人教師身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予以適當警惕，但無終身禁止其再任教師之必要，衡諸上訴

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之理由卸免其責，未見悔過

之意，被上訴人乙○○○經系爭教評會審議通過，依教師法

第15條第1項第3款為解聘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並報經被上訴

人教育局以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其處置

已依比例原則考量，且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恣意等情事，亦

無上訴人所指違反解聘最後手段原則情事，核無違誤等語，

已詳述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悖於證據法則、

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適用法規不當或不適用法規、理

由矛盾或不備之情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主張其行

為出發點係為改善A生霸凌行為，並未故意貶抑、排擠A生或

使其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原審未命被上訴人乙○○○舉

證證明系爭行為1至4符合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

規定，逕認其霸凌A生造成其身心受侵害，對其於原審所提

有利於己之主張未說明不採之理由，且無視被上訴人乙○○

○對其解聘，乃不合比例原則與解聘最後手段性，有認定事

實不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判決理由不備及不適用法

規之違法云云，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乙○○○110年12月2

8日○市○○人字第11070705300號函，係通知上訴人：其因

疑似不當管教衝突行為（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經該校

教評會於110年12月22日開會審議，決議不通過依教師法第1

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為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原審卷二第31頁），與被上訴

人乙○○○係基於111年1月19日召開之系爭教評會決議，依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及2年內不予聘任

為教師者，審議事項顯不相同，上訴人於原審執該函主張被

上訴人乙○○○對其解聘為違法，並無足取。另上訴人於原

審指稱被上訴人乙○○○於其對遭解聘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

程序中，竟於其111年3月15日到校授課時請警察強制將其驅

離，違反教師法第26條第5項規定，乃上開解聘及2年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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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之決定經原處分核准後發生之事，無從憑認該解聘意思

表示與原處分有何違法情事。原判決業載明「兩造其餘攻擊

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等

語，即與判決不備理由有間，上訴意旨仍執以上二事重複爭

議，要難採憑。再者，原審係經職權調查為裁判基礎之相關

事證而形成心證，認定上訴人確有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

第3款所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行為，被上訴人乙

○○○依據組成及出席人數均合於法律規定之系爭教評會所

為決議，對上訴人予以解聘及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2年

內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違誤，並非單憑因應小組之調查報

告所認定事實作為判決基礎，則上訴人指稱因應小組成員中

有學生代表自治小市長、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與行為時防

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不合一節，縱有其事，並不足使原

審裁判所根據之事實產生動搖，對於原判決維持該解聘意思

表示及原處分之結論，自無影響，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無視

於本件因應小組有其所指組織不合法情形，有不適用法規之

違法云云，仍無足採。

　㈣末按教師法第9條第4項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

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該規定授權而訂定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

2條第1項第3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三、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及資遣之審議。」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會審議

第2條第1項第3款……事項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又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

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

所生之效果。」查被上訴人乙○○○於111年1月11日以○市

○○人字第11170004500號函，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月19

日召開系爭教評會，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於說明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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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第二項、㈢記載：依據因應小組會議決議確認上訴人被

陳情之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為校園霸凌事件，依教評會設

置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及詢問目的係為釐清該疑似霸凌學

生事件，提供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業依行政程序法

第39條載明詢問目的，足使上訴人知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

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其行為成立校園霸凌所衍生之解聘案，而

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又依該條規定，行政機關以書面通知

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時，本得審酌個案情形，是否須受通知人

親自到場說明，始能達到釐清事實真相之目的，而決定受通

知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是上開通知書說明欄第二項、㈣記

載：「得否委託他人到場：為保障臺端權益，請臺端於旨揭

所訂日期、時間、地點，列席會議陳述意見並提供陳述意見

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不得委託他人到場。」亦無違法可言。

另上訴人既於系爭教評會列席，經由會中對討論提案（即審

議上訴人涉及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結果及處理建議）之說明，

對於因應小組會議之決議內容為通過調查報告，依據教師法

第15條第1項第3款移請教評會審議，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

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當知之甚明，上訴人並於會中陳

述意見，要不生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

2條之問題，是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乙○○○於通知其

列席系爭教評會之通知書上，未記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

應小組第3次會議決議上訴人應予解聘，且議決1年至4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詢問目的，且所載「不得委託他人到場」限

制其委託律師陪同或代為列席陳述意見或回應提問之權利，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9條、第24條第1項及第102條等

規定，原判決無視被上訴人乙○○○於決議解聘過程之上述

瑕疵，遽予駁回上訴人之訴，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

云云，並非可採。再者，上訴人於原審對被上訴人乙○○○

起訴，係爭執被上訴人乙○○○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

將其解聘，並非合法，因應小組所提調查報告，為被上訴人

乙○○○內部就上訴人是否符合該款規定之要件所為查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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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僅屬訴訟上證據方法之一種，並非爭訟標的（即聘任關

係存否）本身，不論上訴人有無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

2項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均不影響其

對被上訴人乙○○○提起本件確認聘任關係存在訴訟之合法

性，原判決就此持相同見解，認上訴人收受調查報告後，於

111年1月19日在系爭教評會之書面及口頭陳述，無論是否屬

提起申復，均無礙其後續提起之行政救濟，進而就上訴人之

起訴審理後為實體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猶主張：其於

系爭教評會陳述意見，即係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被上訴人

乙○○○未作成紀錄，使其確認內容無誤並由其簽名或蓋

章，違反「防制準則總說明第22條」（應係行為時防制準則

第26條第2項之誤）規定，原判決無視於此，乃違背法令云

云，係執與原判決結論無關之事項而為指摘，亦不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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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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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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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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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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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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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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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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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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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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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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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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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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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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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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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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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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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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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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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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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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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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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82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李明益  律師
被 上訴 人  乙○○○○○○○○○○○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吳孟謙  律師
            邱基峻  律師
            張恩庭  律師
被 上訴 人  丁○○○○○○○
代  表  人  戊○○             
訴訟代理人  呂佳慧              
            李倉名              
上列當事人間教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丁○○○○○○○(下稱教育局)代表人由己○○變更為戊○○，茲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乙○○○○○○○○○○○(下稱乙○○○)聘任之教師。被上訴人乙○○○於民國110年10月18日接獲被上訴人教育局轉知民眾陳情（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上訴人有對其任教班級學生A生霸凌之情事，於110年10月21日依行為時（113年4月17日修正前，下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規定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下稱因應小組）調查後，認定上訴人有「A生借用家長A母備用在上訴人處文具，需要寫借據，其他同學作證簽名」（下稱系爭行為1）、「A生做錯事要寫陳述單，並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且僅A生陳述單被張貼」（下稱系爭行為2）、「因A生疑似感染頭蝨，上訴人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下稱系爭行為3）及「110年10月20日輔導組長接獲A生阿伯電話，他氣憤地表示：A生回家反應，上訴人要連署家長叫A生轉學」（下稱系爭行為4）等情事，已構成霸凌行為，於111年1月11日決議本件霸凌事件成立，並審酌上訴人所涉情節有依教師法第15條予以解聘之必要，移送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被上訴人乙○○○因而於111年1月19日召開110學年度第6次教評會（下稱系爭教評會）審議，並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嗣核認上訴人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情事，決議應予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被上訴人乙○○○乃函報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111年3月10日○市教○字第111317828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核准，被上訴人乙○○○再以111年3月14日○市○○人字第1117000942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意思表示，及經報准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情事。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乙○○○與上訴人間之聘任法律關係存在。㈡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聲明所示。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系爭行為1至4，構成校園霸凌行為:⒈關於系爭行為1，上訴人將A母寄放之備用文具交予A生，要求A生書寫類似借據文件，並由另名同學簽名，此種教導方式僅針對A生，恐致A生自認低人一等，對其年幼心靈易生負面影響，使其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與霸凌之定義相符。⒉關於系爭行為2，上訴人所任教班級，僅針對A生違規時書寫陳述單或自白書，甚且要求其他同學書寫以記錄A生之違規行為，針對性過於強烈，上訴人並將前開A生或其他同學書寫之文書放到家長群組內，使A生遭同儕歧視，造成其上學壓力與不適，亦屬霸凌行為。⒊關於系爭行為3，依B、C學校校護於調查時所陳，上訴人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上訴人仍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之事，以增加其於家長群組發文內容之可信度，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使A生受班級團體之排擠孤立，致A生身心巨大痛苦，自屬霸凌行為。⒋關於系爭行為4，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並發佈「（110年10月21日）輪到連署書的家長，麻煩在名字後面加註『請A生轉學』」「（110年11月4日）如果其他家長同意的話，每人寫一封陳情書，請A生轉學……」「寫：本人是四年七班學生家長姓名、請A生轉學，其他的我來寫」等語，要求家長贊同並支持其要求連署之行為，使A生處於遭同儕歧視之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同屬霸凌行為。㈡系爭教評會以系爭行為1至4確屬校園霸凌行為，且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為由卸免其責，毫無認錯、悔過之態度，決議解聘及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認定事實之違誤，且無恣意或判斷濫用、逾越等情事。是被上訴人乙○○○依系爭教評會之決議，認上訴人違反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任教師之處置，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審查後予以核准，亦已依比例原則考量，即有依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次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第5項規定：「（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第5項）第2項霸凌行為防制機制、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依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㈡再按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第19條規定：「調查學校接獲第17條第1項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除有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第25條規定：「（第1項）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第2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依前揭行為時防制準則條文規定，學校接獲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除有應予不受理之情事外，應交由因應小組調查；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規議處。雖113年4月17日修正之現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同日修正之該辦法第22條第3項則明定，學校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調查小組所為調查報告，惟上述修正後之規定為行為時防制準則所無。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組成之因應小組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5條第2項規定，向學校提出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係供學校斟酌應為如何後續處理之參考；而行政訴訟採職權調查原則，行政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於審理校園霸凌相關事件時，對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所拘束，就該調查報告之審酌，應踐行證據之調查及全辯論意旨以形成心證。　　
　㈢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依憑調查報告、上訴人之陳述、A生自書上訴人提供其文具之書面、陳述單、自白書、其他同學寫下A生負面行為之文書、A生之聯絡簿、上訴人任教班級之家長LINE群組訊息內容、校護B、C接受調查小組調查之陳述內容、家長陳情書等，相互勾稽認定上訴人確有調查報告所指系爭行為1至4，系爭行為1係其以教師權力要求A生寫下使用文具之證明文件，並讓其他學生在旁作證，傳達對A生言行舉止不信任之態度，致A生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差別對待；系爭行為2要求班上同學寫下A生之負面行為，A生在旁寫下認罪字樣並簽名，或A生自書承認某一不良行為，全班僅A生受如此對待，針對性甚為明顯，上訴人復將上開文書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讓其他家長知悉A生之行為並進行批判，核與教學之本質無關，並使A生處於不友善、敵對之教育環境；又上訴人未作任何基本查證，且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仍以系爭行為3，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及至110年10月18日校護再次檢查確知A生並無頭蝨，上訴人仍未及時澄清，反持續散佈不實訊息於班級同學及家長，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致A生受排擠孤立，造成A生精神痛苦；另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且未證實A生究竟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或輔導，抑或精神狀態是否需就醫，卻於字裏行間透露A生「難以教化」、「患有精神疾病」等人格特性，並以系爭行為4要求家長連署叫A生轉學，與系爭行為1至3同屬聯合其班級同學及家長對A生實施孤立、排擠與壓迫之霸凌行為。並就上訴人主張：其係因A母不信其已將備用文具拿給A生，始請A生寫下證明文件，並請班上學生簽名佐證；係為澄清A母不實指控其誣衊A生，始請A生與目擊學生寫下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其因A生剪髮並告知其有頭蝨，且自行寫下證明，已確認A生感染頭蝨，惟從未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係因遭A母不實投訴，始在家長群組中上傳A生自書之證明文書，讓其他家長知悉；及其係因A生拿酒精噴同學眼睛蓄意傷人，其他家長請求A生就診兒童精神科及轉學，經家長要求始上傳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由家長連署向被上訴人教育局陳情，以正視A生霸凌問題等節，如何不足採取，詳予指駁。原判決復論明：霸凌學生為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所嚴禁，且無助教育目的之達成。上訴人對於A生之教育方式顯然不當，本案校園霸凌情節已具相當嚴重程度，應暫時改變上訴人教師身分予以適當警惕，但無終身禁止其再任教師之必要，衡諸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之理由卸免其責，未見悔過之意，被上訴人乙○○○經系爭教評會審議通過，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為解聘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並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其處置已依比例原則考量，且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恣意等情事，亦無上訴人所指違反解聘最後手段原則情事，核無違誤等語，已詳述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適用法規不當或不適用法規、理由矛盾或不備之情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主張其行為出發點係為改善A生霸凌行為，並未故意貶抑、排擠A生或使其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原審未命被上訴人乙○○○舉證證明系爭行為1至4符合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逕認其霸凌A生造成其身心受侵害，對其於原審所提有利於己之主張未說明不採之理由，且無視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乃不合比例原則與解聘最後手段性，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判決理由不備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乙○○○110年12月28日○市○○人字第11070705300號函，係通知上訴人：其因疑似不當管教衝突行為（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經該校教評會於110年12月22日開會審議，決議不通過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為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原審卷二第31頁），與被上訴人乙○○○係基於111年1月19日召開之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及2年內不予聘任為教師者，審議事項顯不相同，上訴人於原審執該函主張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為違法，並無足取。另上訴人於原審指稱被上訴人乙○○○於其對遭解聘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中，竟於其111年3月15日到校授課時請警察強制將其驅離，違反教師法第26條第5項規定，乃上開解聘及2年內不得聘任之決定經原處分核准後發生之事，無從憑認該解聘意思表示與原處分有何違法情事。原判決業載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等語，即與判決不備理由有間，上訴意旨仍執以上二事重複爭議，要難採憑。再者，原審係經職權調查為裁判基礎之相關事證而形成心證，認定上訴人確有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行為，被上訴人乙○○○依據組成及出席人數均合於法律規定之系爭教評會所為決議，對上訴人予以解聘及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2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違誤，並非單憑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所認定事實作為判決基礎，則上訴人指稱因應小組成員中有學生代表自治小市長、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與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不合一節，縱有其事，並不足使原審裁判所根據之事實產生動搖，對於原判決維持該解聘意思表示及原處分之結論，自無影響，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無視於本件因應小組有其所指組織不合法情形，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仍無足採。
　㈣末按教師法第9條第4項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該規定授權而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三、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之審議。」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會審議第2條第1項第3款……事項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查被上訴人乙○○○於111年1月11日以○市○○人字第11170004500號函，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月19日召開系爭教評會，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於說明欄第一項及第二項、㈢記載：依據因應小組會議決議確認上訴人被陳情之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為校園霸凌事件，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及詢問目的係為釐清該疑似霸凌學生事件，提供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業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載明詢問目的，足使上訴人知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其行為成立校園霸凌所衍生之解聘案，而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又依該條規定，行政機關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時，本得審酌個案情形，是否須受通知人親自到場說明，始能達到釐清事實真相之目的，而決定受通知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是上開通知書說明欄第二項、㈣記載：「得否委託他人到場：為保障臺端權益，請臺端於旨揭所訂日期、時間、地點，列席會議陳述意見並提供陳述意見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不得委託他人到場。」亦無違法可言。另上訴人既於系爭教評會列席，經由會中對討論提案（即審議上訴人涉及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結果及處理建議）之說明，對於因應小組會議之決議內容為通過調查報告，依據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移請教評會審議，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當知之甚明，上訴人並於會中陳述意見，要不生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問題，是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乙○○○於通知其列席系爭教評會之通知書上，未記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第3次會議決議上訴人應予解聘，且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詢問目的，且所載「不得委託他人到場」限制其委託律師陪同或代為列席陳述意見或回應提問之權利，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9條、第24條第1項及第102條等規定，原判決無視被上訴人乙○○○於決議解聘過程之上述瑕疵，遽予駁回上訴人之訴，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云云，並非可採。再者，上訴人於原審對被上訴人乙○○○起訴，係爭執被上訴人乙○○○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將其解聘，並非合法，因應小組所提調查報告，為被上訴人乙○○○內部就上訴人是否符合該款規定之要件所為查證結果，僅屬訴訟上證據方法之一種，並非爭訟標的（即聘任關係存否）本身，不論上訴人有無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均不影響其對被上訴人乙○○○提起本件確認聘任關係存在訴訟之合法性，原判決就此持相同見解，認上訴人收受調查報告後，於111年1月19日在系爭教評會之書面及口頭陳述，無論是否屬提起申復，均無礙其後續提起之行政救濟，進而就上訴人之起訴審理後為實體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猶主張：其於系爭教評會陳述意見，即係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被上訴人乙○○○未作成紀錄，使其確認內容無誤並由其簽名或蓋章，違反「防制準則總說明第22條」（應係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之誤）規定，原判決無視於此，乃違背法令云云，係執與原判決結論無關之事項而為指摘，亦不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82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李明益  律師

被 上訴 人  乙○○○○○○○○○○○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吳孟謙  律師

            邱基峻  律師

            張恩庭  律師

被 上訴 人  丁○○○○○○○

代  表  人  戊○○             

訴訟代理人  呂佳慧              

            李倉名              

上列當事人間教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高

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丁○○○○○○○(下稱教育局)代表人由己○○變更為戊○○

    ，茲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乙○○○○○○○○○○○(下稱乙○○○)聘任之教師

    。被上訴人乙○○○於民國110年10月18日接獲被上訴人教育局

    轉知民眾陳情（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上訴人有對其任

    教班級學生A生霸凌之情事，於110年10月21日依行為時（11

    3年4月17日修正前，下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

    則）規定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下稱因應小組）調查

    後，認定上訴人有「A生借用家長A母備用在上訴人處文具，

    需要寫借據，其他同學作證簽名」（下稱系爭行為1）、「A

    生做錯事要寫陳述單，並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

    中，且僅A生陳述單被張貼」（下稱系爭行為2）、「因A生

    疑似感染頭蝨，上訴人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下稱系爭

    行為3）及「110年10月20日輔導組長接獲A生阿伯電話，他

    氣憤地表示：A生回家反應，上訴人要連署家長叫A生轉學」

    （下稱系爭行為4）等情事，已構成霸凌行為，於111年1月1

    1日決議本件霸凌事件成立，並審酌上訴人所涉情節有依教

    師法第15條予以解聘之必要，移送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

    稱教評會）審議。被上訴人乙○○○因而於111年1月19日召開1

    10學年度第6次教評會（下稱系爭教評會）審議，並請上訴

    人列席陳述意見，嗣核認上訴人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

    規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情事，決議應予解聘，且2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被上訴人乙○○○乃函報被上訴人教育局

    核准，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111年3月10日○市教○字第111317

    828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核准，被上訴人乙○○○再以11

    1年3月14日○市○○人字第1117000942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

    4日函）通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意思表示，及經報准2年不得

    聘任為教師情事。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

    ㈠確認被上訴人乙○○○與上訴人間之聘任法律關係存在。㈡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

    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

    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聲明所示。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系爭

    行為1至4，構成校園霸凌行為:⒈關於系爭行為1，上訴人將A

    母寄放之備用文具交予A生，要求A生書寫類似借據文件，並

    由另名同學簽名，此種教導方式僅針對A生，恐致A生自認低

    人一等，對其年幼心靈易生負面影響，使其處於具有敵意或

    不友善環境，與霸凌之定義相符。⒉關於系爭行為2，上訴人

    所任教班級，僅針對A生違規時書寫陳述單或自白書，甚且

    要求其他同學書寫以記錄A生之違規行為，針對性過於強烈

    ，上訴人並將前開A生或其他同學書寫之文書放到家長群組

    內，使A生遭同儕歧視，造成其上學壓力與不適，亦屬霸凌

    行為。⒊關於系爭行為3，依B、C學校校護於調查時所陳，上

    訴人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上訴人仍刻意捏造校護

    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之事，以增加其於家長

    群組發文內容之可信度，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使A

    生受班級團體之排擠孤立，致A生身心巨大痛苦，自屬霸凌

    行為。⒋關於系爭行為4，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

    之脫序行為，並發佈「（110年10月21日）輪到連署書的家

    長，麻煩在名字後面加註『請A生轉學』」「（110年11月4日

    ）如果其他家長同意的話，每人寫一封陳情書，請A生轉學…

    …」「寫：本人是四年七班學生家長姓名、請A生轉學，其他

    的我來寫」等語，要求家長贊同並支持其要求連署之行為，

    使A生處於遭同儕歧視之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同屬霸凌

    行為。㈡系爭教評會以系爭行為1至4確屬校園霸凌行為，且

    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為由卸免其責，毫無認

    錯、悔過之態度，決議解聘及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認

    定事實之違誤，且無恣意或判斷濫用、逾越等情事。是被上

    訴人乙○○○依系爭教評會之決議，認上訴人違反教師法第15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任教師之處置，報

    經被上訴人教育局審查後予以核准，亦已依比例原則考量，

    即有依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

    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同法施行細則第8

    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

    之霸凌。」次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第5項規定：「（

    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

    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

    成身心之侵害。……（第5項）第2項霸凌行為防制機制、處理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

    之。」依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防制準則

    第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

    、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

    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

    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

    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五、校園霸凌：指

    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

    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㈡再按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組成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

    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負

    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

    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

    第19條規定：「調查學校接獲第17條第1項之申請調查或檢

    舉後，除有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防

    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第25條規

    定：「（第1項）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

    、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

    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

    行為人。（第2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

    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

    第3項）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

    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

    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

    及行為人。」依前揭行為時防制準則條文規定，學校接獲校

    園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除有應予不受理之情事外，應交

    由因應小組調查；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

    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

    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規議處。雖1

    13年4月17日修正之現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規定，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

    ，同日修正之該辦法第22條第3項則明定，學校對於與校園

    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調查小組所為調查報告，惟上

    述修正後之規定為行為時防制準則所無。是以，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組成之因應小組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5條第2項規定

    ，向學校提出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係供學校斟酌應為如

    何後續處理之參考；而行政訴訟採職權調查原則，行政法院

    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於審理校園霸

    凌相關事件時，對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

    所拘束，就該調查報告之審酌，應踐行證據之調查及全辯論

    意旨以形成心證。　　

　㈢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

    由，而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原判決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依憑調

    查報告、上訴人之陳述、A生自書上訴人提供其文具之書面

    、陳述單、自白書、其他同學寫下A生負面行為之文書、A生

    之聯絡簿、上訴人任教班級之家長LINE群組訊息內容、校護

    B、C接受調查小組調查之陳述內容、家長陳情書等，相互勾

    稽認定上訴人確有調查報告所指系爭行為1至4，系爭行為1

    係其以教師權力要求A生寫下使用文具之證明文件，並讓其

    他學生在旁作證，傳達對A生言行舉止不信任之態度，致A生

    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差別對待；系爭行為2要求班上同學寫下A

    生之負面行為，A生在旁寫下認罪字樣並簽名，或A生自書承

    認某一不良行為，全班僅A生受如此對待，針對性甚為明顯

    ，上訴人復將上開文書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

    ，讓其他家長知悉A生之行為並進行批判，核與教學之本質

    無關，並使A生處於不友善、敵對之教育環境；又上訴人未

    作任何基本查證，且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仍以系

    爭行為3，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

    ，及至110年10月18日校護再次檢查確知A生並無頭蝨，上訴

    人仍未及時澄清，反持續散佈不實訊息於班級同學及家長，

    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致A生受排擠孤立，造成A生

    精神痛苦；另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

    ，且未證實A生究竟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或輔導，抑或精神狀

    態是否需就醫，卻於字裏行間透露A生「難以教化」、「患

    有精神疾病」等人格特性，並以系爭行為4要求家長連署叫A

    生轉學，與系爭行為1至3同屬聯合其班級同學及家長對A生

    實施孤立、排擠與壓迫之霸凌行為。並就上訴人主張：其係

    因A母不信其已將備用文具拿給A生，始請A生寫下證明文件

    ，並請班上學生簽名佐證；係為澄清A母不實指控其誣衊A生

    ，始請A生與目擊學生寫下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其因A生剪

    髮並告知其有頭蝨，且自行寫下證明，已確認A生感染頭蝨

    ，惟從未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係因遭A母不實投訴，始在

    家長群組中上傳A生自書之證明文書，讓其他家長知悉；及

    其係因A生拿酒精噴同學眼睛蓄意傷人，其他家長請求A生就

    診兒童精神科及轉學，經家長要求始上傳A生霸凌行為之紀

    錄，由家長連署向被上訴人教育局陳情，以正視A生霸凌問

    題等節，如何不足採取，詳予指駁。原判決復論明：霸凌學

    生為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所嚴禁，且無助教育目的之達成

    。上訴人對於A生之教育方式顯然不當，本案校園霸凌情節

    已具相當嚴重程度，應暫時改變上訴人教師身分予以適當警

    惕，但無終身禁止其再任教師之必要，衡諸上訴人於行為後

    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之理由卸免其責，未見悔過之意，被上

    訴人乙○○○經系爭教評會審議通過，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

    3款為解聘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並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原

    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其處置已依比例原則

    考量，且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恣意等情事，亦無上訴人所指

    違反解聘最後手段原則情事，核無違誤等語，已詳述其判斷

    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

    理法則，亦無適用法規不當或不適用法規、理由矛盾或不備

    之情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

    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主張其行為出發點係為

    改善A生霸凌行為，並未故意貶抑、排擠A生或使其處於敵意

    或不友善環境，原審未命被上訴人乙○○○舉證證明系爭行為1

    至4符合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逕認其霸凌

    A生造成其身心受侵害，對其於原審所提有利於己之主張未

    說明不採之理由，且無視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乃不合

    比例原則與解聘最後手段性，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未盡職

    權調查義務、判決理由不備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非

    可採。又被上訴人乙○○○110年12月28日○市○○人字第1107070

    5300號函，係通知上訴人：其因疑似不當管教衝突行為（序

    號1830501校安事件），經該校教評會於110年12月22日開會

    審議，決議不通過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為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原

    審卷二第31頁），與被上訴人乙○○○係基於111年1月19日召

    開之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

    上訴人及2年內不予聘任為教師者，審議事項顯不相同，上

    訴人於原審執該函主張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為違法，並

    無足取。另上訴人於原審指稱被上訴人乙○○○於其對遭解聘

    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中，竟於其111年3月15日到校授課

    時請警察強制將其驅離，違反教師法第26條第5項規定，乃

    上開解聘及2年內不得聘任之決定經原處分核准後發生之事

    ，無從憑認該解聘意思表示與原處分有何違法情事。原判決

    業載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故不逐一論述」等語，即與判決不備理由有間，上訴意旨

    仍執以上二事重複爭議，要難採憑。再者，原審係經職權調

    查為裁判基礎之相關事證而形成心證，認定上訴人確有符合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

    行為，被上訴人乙○○○依據組成及出席人數均合於法律規定

    之系爭教評會所為決議，對上訴人予以解聘及報經被上訴人

    教育局核准2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違誤，並非單憑因

    應小組之調查報告所認定事實作為判決基礎，則上訴人指稱

    因應小組成員中有學生代表自治小市長、教務主任、總務主

    任，與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不合一節，縱有其

    事，並不足使原審裁判所根據之事實產生動搖，對於原判決

    維持該解聘意思表示及原處分之結論，自無影響，上訴意旨

    主張原判決無視於本件因應小組有其所指組織不合法情形，

    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仍無足採。

　㈣末按教師法第9條第4項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該規定授權而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三、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之審議。」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會審議第2條第1項第3款……事項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查被上訴人乙○○○於111年1月11日以○市○○人字第11170004500號函，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月19日召開系爭教評會，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於說明欄第一項及第二項、㈢記載：依據因應小組會議決議確認上訴人被陳情之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為校園霸凌事件，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及詢問目的係為釐清該疑似霸凌學生事件，提供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業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載明詢問目的，足使上訴人知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其行為成立校園霸凌所衍生之解聘案，而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又依該條規定，行政機關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時，本得審酌個案情形，是否須受通知人親自到場說明，始能達到釐清事實真相之目的，而決定受通知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是上開通知書說明欄第二項、㈣記載：「得否委託他人到場：為保障臺端權益，請臺端於旨揭所訂日期、時間、地點，列席會議陳述意見並提供陳述意見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不得委託他人到場。」亦無違法可言。另上訴人既於系爭教評會列席，經由會中對討論提案（即審議上訴人涉及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結果及處理建議）之說明，對於因應小組會議之決議內容為通過調查報告，依據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移請教評會審議，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當知之甚明，上訴人並於會中陳述意見，要不生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問題，是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乙○○○於通知其列席系爭教評會之通知書上，未記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第3次會議決議上訴人應予解聘，且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詢問目的，且所載「不得委託他人到場」限制其委託律師陪同或代為列席陳述意見或回應提問之權利，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9條、第24條第1項及第102條等規定，原判決無視被上訴人乙○○○於決議解聘過程之上述瑕疵，遽予駁回上訴人之訴，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云云，並非可採。再者，上訴人於原審對被上訴人乙○○○起訴，係爭執被上訴人乙○○○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將其解聘，並非合法，因應小組所提調查報告，為被上訴人乙○○○內部就上訴人是否符合該款規定之要件所為查證結果，僅屬訴訟上證據方法之一種，並非爭訟標的（即聘任關係存否）本身，不論上訴人有無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均不影響其對被上訴人乙○○○提起本件確認聘任關係存在訴訟之合法性，原判決就此持相同見解，認上訴人收受調查報告後，於111年1月19日在系爭教評會之書面及口頭陳述，無論是否屬提起申復，均無礙其後續提起之行政救濟，進而就上訴人之起訴審理後為實體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猶主張：其於系爭教評會陳述意見，即係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被上訴人乙○○○未作成紀錄，使其確認內容無誤並由其簽名或蓋章，違反「防制準則總說明第22條」（應係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之誤）規定，原判決無視於此，乃違背法令云云，係執與原判決結論無關之事項而為指摘，亦不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182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李明益  律師

被 上訴 人  乙○○○○○○○○○○○

代  表  人  丙○○             

訴訟代理人  吳孟謙  律師

            邱基峻  律師

            張恩庭  律師

被 上訴 人  丁○○○○○○○

代  表  人  戊○○             

訴訟代理人  呂佳慧              

            李倉名              

上列當事人間教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丁○○○○○○○(下稱教育局)代表人由己○○變更為戊○○，茲據其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乙○○○○○○○○○○○(下稱乙○○○)聘任之教師。被上訴人乙○○○於民國110年10月18日接獲被上訴人教育局轉知民眾陳情（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上訴人有對其任教班級學生A生霸凌之情事，於110年10月21日依行為時（113年4月17日修正前，下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規定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下稱因應小組）調查後，認定上訴人有「A生借用家長A母備用在上訴人處文具，需要寫借據，其他同學作證簽名」（下稱系爭行為1）、「A生做錯事要寫陳述單，並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且僅A生陳述單被張貼」（下稱系爭行為2）、「因A生疑似感染頭蝨，上訴人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下稱系爭行為3）及「110年10月20日輔導組長接獲A生阿伯電話，他氣憤地表示：A生回家反應，上訴人要連署家長叫A生轉學」（下稱系爭行為4）等情事，已構成霸凌行為，於111年1月11日決議本件霸凌事件成立，並審酌上訴人所涉情節有依教師法第15條予以解聘之必要，移送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被上訴人乙○○○因而於111年1月19日召開110學年度第6次教評會（下稱系爭教評會）審議，並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嗣核認上訴人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情事，決議應予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被上訴人乙○○○乃函報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111年3月10日○市教○字第111317828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核准，被上訴人乙○○○再以111年3月14日○市○○人字第1117000942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上開解聘之意思表示，及經報准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情事。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被上訴人乙○○○與上訴人間之聘任法律關係存在。㈡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字第415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如原審聲明所示。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上訴人系爭行為1至4，構成校園霸凌行為:⒈關於系爭行為1，上訴人將A母寄放之備用文具交予A生，要求A生書寫類似借據文件，並由另名同學簽名，此種教導方式僅針對A生，恐致A生自認低人一等，對其年幼心靈易生負面影響，使其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與霸凌之定義相符。⒉關於系爭行為2，上訴人所任教班級，僅針對A生違規時書寫陳述單或自白書，甚且要求其他同學書寫以記錄A生之違規行為，針對性過於強烈，上訴人並將前開A生或其他同學書寫之文書放到家長群組內，使A生遭同儕歧視，造成其上學壓力與不適，亦屬霸凌行為。⒊關於系爭行為3，依B、C學校校護於調查時所陳，上訴人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上訴人仍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之事，以增加其於家長群組發文內容之可信度，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使A生受班級團體之排擠孤立，致A生身心巨大痛苦，自屬霸凌行為。⒋關於系爭行為4，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並發佈「（110年10月21日）輪到連署書的家長，麻煩在名字後面加註『請A生轉學』」「（110年11月4日）如果其他家長同意的話，每人寫一封陳情書，請A生轉學……」「寫：本人是四年七班學生家長姓名、請A生轉學，其他的我來寫」等語，要求家長贊同並支持其要求連署之行為，使A生處於遭同儕歧視之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同屬霸凌行為。㈡系爭教評會以系爭行為1至4確屬校園霸凌行為，且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為由卸免其責，毫無認錯、悔過之態度，決議解聘及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認定事實之違誤，且無恣意或判斷濫用、逾越等情事。是被上訴人乙○○○依系爭教評會之決議，認上訴人違反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任教師之處置，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審查後予以核准，亦已依比例原則考量，即有依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次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第5項規定：「（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第5項）第2項霸凌行為防制機制、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依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5項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㈡再按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第19條規定：「調查學校接獲第17條第1項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除有同條第2項所定事由外，應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第25條規定：「（第1項）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第2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第3項）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依前揭行為時防制準則條文規定，學校接獲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除有應予不受理之情事外，應交由因應小組調查；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規議處。雖113年4月17日修正之現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生之霸凌事件，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同日修正之該辦法第22條第3項則明定，學校對於與校園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調查小組所為調查報告，惟上述修正後之規定為行為時防制準則所無。是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組成之因應小組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5條第2項規定，向學校提出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係供學校斟酌應為如何後續處理之參考；而行政訴訟採職權調查原則，行政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於審理校園霸凌相關事件時，對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所拘束，就該調查報告之審酌，應踐行證據之調查及全辯論意旨以形成心證。　　

　㈢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綜合調查證據所得及全案辯論意旨，依憑調查報告、上訴人之陳述、A生自書上訴人提供其文具之書面、陳述單、自白書、其他同學寫下A生負面行為之文書、A生之聯絡簿、上訴人任教班級之家長LINE群組訊息內容、校護B、C接受調查小組調查之陳述內容、家長陳情書等，相互勾稽認定上訴人確有調查報告所指系爭行為1至4，系爭行為1係其以教師權力要求A生寫下使用文具之證明文件，並讓其他學生在旁作證，傳達對A生言行舉止不信任之態度，致A生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差別對待；系爭行為2要求班上同學寫下A生之負面行為，A生在旁寫下認罪字樣並簽名，或A生自書承認某一不良行為，全班僅A生受如此對待，針對性甚為明顯，上訴人復將上開文書張貼於無A母參與之班級家長群組中，讓其他家長知悉A生之行為並進行批判，核與教學之本質無關，並使A生處於不友善、敵對之教育環境；又上訴人未作任何基本查證，且自始未經校護告知A生有頭蝨，仍以系爭行為3，刻意捏造校護檢查出A生有頭蝨並親口告訴上訴人，及至110年10月18日校護再次檢查確知A生並無頭蝨，上訴人仍未及時澄清，反持續散佈不實訊息於班級同學及家長，造成其他同學不敢與A生接觸，致A生受排擠孤立，造成A生精神痛苦；另上訴人於家長群組中一再指責A生之脫序行為，且未證實A生究竟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或輔導，抑或精神狀態是否需就醫，卻於字裏行間透露A生「難以教化」、「患有精神疾病」等人格特性，並以系爭行為4要求家長連署叫A生轉學，與系爭行為1至3同屬聯合其班級同學及家長對A生實施孤立、排擠與壓迫之霸凌行為。並就上訴人主張：其係因A母不信其已將備用文具拿給A生，始請A生寫下證明文件，並請班上學生簽名佐證；係為澄清A母不實指控其誣衊A生，始請A生與目擊學生寫下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其因A生剪髮並告知其有頭蝨，且自行寫下證明，已確認A生感染頭蝨，惟從未請同學不要與A生接近，係因遭A母不實投訴，始在家長群組中上傳A生自書之證明文書，讓其他家長知悉；及其係因A生拿酒精噴同學眼睛蓄意傷人，其他家長請求A生就診兒童精神科及轉學，經家長要求始上傳A生霸凌行為之紀錄，由家長連署向被上訴人教育局陳情，以正視A生霸凌問題等節，如何不足採取，詳予指駁。原判決復論明：霸凌學生為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所嚴禁，且無助教育目的之達成。上訴人對於A生之教育方式顯然不當，本案校園霸凌情節已具相當嚴重程度，應暫時改變上訴人教師身分予以適當警惕，但無終身禁止其再任教師之必要，衡諸上訴人於行為後仍欲以A生霸凌同學之理由卸免其責，未見悔過之意，被上訴人乙○○○經系爭教評會審議通過，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為解聘上訴人之意思表示，並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以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其處置已依比例原則考量，且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恣意等情事，亦無上訴人所指違反解聘最後手段原則情事，核無違誤等語，已詳述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悖於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適用法規不當或不適用法規、理由矛盾或不備之情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及已詳為論斷之事項，主張其行為出發點係為改善A生霸凌行為，並未故意貶抑、排擠A生或使其處於敵意或不友善環境，原審未命被上訴人乙○○○舉證證明系爭行為1至4符合行為時防制準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逕認其霸凌A生造成其身心受侵害，對其於原審所提有利於己之主張未說明不採之理由，且無視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乃不合比例原則與解聘最後手段性，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判決理由不備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非可採。又被上訴人乙○○○110年12月28日○市○○人字第11070705300號函，係通知上訴人：其因疑似不當管教衝突行為（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經該校教評會於110年12月22日開會審議，決議不通過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為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原審卷二第31頁），與被上訴人乙○○○係基於111年1月19日召開之系爭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聘上訴人及2年內不予聘任為教師者，審議事項顯不相同，上訴人於原審執該函主張被上訴人乙○○○對其解聘為違法，並無足取。另上訴人於原審指稱被上訴人乙○○○於其對遭解聘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中，竟於其111年3月15日到校授課時請警察強制將其驅離，違反教師法第26條第5項規定，乃上開解聘及2年內不得聘任之決定經原處分核准後發生之事，無從憑認該解聘意思表示與原處分有何違法情事。原判決業載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等語，即與判決不備理由有間，上訴意旨仍執以上二事重複爭議，要難採憑。再者，原審係經職權調查為裁判基礎之相關事證而形成心證，認定上訴人確有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之行為，被上訴人乙○○○依據組成及出席人數均合於法律規定之系爭教評會所為決議，對上訴人予以解聘及報經被上訴人教育局核准2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核無違誤，並非單憑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所認定事實作為判決基礎，則上訴人指稱因應小組成員中有學生代表自治小市長、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與行為時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不合一節，縱有其事，並不足使原審裁判所根據之事實產生動搖，對於原判決維持該解聘意思表示及原處分之結論，自無影響，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無視於本件因應小組有其所指組織不合法情形，有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仍無足採。

　㈣末按教師法第9條第4項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該規定授權而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三、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之審議。」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會審議第2條第1項第3款……事項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查被上訴人乙○○○於111年1月11日以○市○○人字第11170004500號函，通知上訴人將於111年1月19日召開系爭教評會，請上訴人列席陳述意見，於說明欄第一項及第二項、㈢記載：依據因應小組會議決議確認上訴人被陳情之序號1830501校安事件為校園霸凌事件，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及詢問目的係為釐清該疑似霸凌學生事件，提供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業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載明詢問目的，足使上訴人知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其行為成立校園霸凌所衍生之解聘案，而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又依該條規定，行政機關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時，本得審酌個案情形，是否須受通知人親自到場說明，始能達到釐清事實真相之目的，而決定受通知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是上開通知書說明欄第二項、㈣記載：「得否委託他人到場：為保障臺端權益，請臺端於旨揭所訂日期、時間、地點，列席會議陳述意見並提供陳述意見書及相關佐證資料，不得委託他人到場。」亦無違法可言。另上訴人既於系爭教評會列席，經由會中對討論提案（即審議上訴人涉及霸凌事件調查報告結果及處理建議）之說明，對於因應小組會議之決議內容為通過調查報告，依據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移請教評會審議，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當知之甚明，上訴人並於會中陳述意見，要不生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而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問題，是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乙○○○於通知其列席系爭教評會之通知書上，未記載系爭教評會係為審議因應小組第3次會議決議上訴人應予解聘，且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詢問目的，且所載「不得委託他人到場」限制其委託律師陪同或代為列席陳述意見或回應提問之權利，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9條、第24條第1項及第102條等規定，原判決無視被上訴人乙○○○於決議解聘過程之上述瑕疵，遽予駁回上訴人之訴，有判決不適用法規之違背法令云云，並非可採。再者，上訴人於原審對被上訴人乙○○○起訴，係爭執被上訴人乙○○○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將其解聘，並非合法，因應小組所提調查報告，為被上訴人乙○○○內部就上訴人是否符合該款規定之要件所為查證結果，僅屬訴訟上證據方法之一種，並非爭訟標的（即聘任關係存否）本身，不論上訴人有無依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規定，以書面或言詞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均不影響其對被上訴人乙○○○提起本件確認聘任關係存在訴訟之合法性，原判決就此持相同見解，認上訴人收受調查報告後，於111年1月19日在系爭教評會之書面及口頭陳述，無論是否屬提起申復，均無礙其後續提起之行政救濟，進而就上訴人之起訴審理後為實體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猶主張：其於系爭教評會陳述意見，即係對調查報告提起申復，被上訴人乙○○○未作成紀錄，使其確認內容無誤並由其簽名或蓋章，違反「防制準則總說明第22條」（應係行為時防制準則第26條第2項之誤）規定，原判決無視於此，乃違背法令云云，係執與原判決結論無關之事項而為指摘，亦不足取。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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